高政办〔2015〕39号

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高阳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

领导小组组成成员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因人事调整，县政府决定调整高阳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闫向阳  县长

副组长：杨振山 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胡士杰  副县长

成  员：宋旭涛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法制办公室主任

赵曙光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 李新凯  县监察局局长

陈桂霞  县人社局局长

冯新策  县编办主任

王彦卿  县财政局局长

杨立青  县审计局局长

         李立柱  县司法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法制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宋旭涛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李上同志（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）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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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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